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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概述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本公司或者公司) 存在以下前期

差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信息披露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相关

事项》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前期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 2021 年度、2020 年

度及以前期间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豫 10 刑初 26 号），从

判决书中获悉，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李建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

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等 12 项罪名。

依据判决书中的证据材料，经核实以前期间存在财务数据错误情况，因此予以追

溯重述前期差错。 

根据《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豫 10 刑初 26 号），

更正的主要事项如下： 

（1）2018 年 9 月强迫许昌宝隆置业有限公司接受清运服务，调减应收账款

许昌宝隆置业有限公司-竹林大厦工地项目 125,944.00 元。 

（2）2020 年 6 月强迫许昌鼎源置业有限公司接受清运服务，调减 2020 年

主营业务收入 654,712.00 元和应收账款许昌鼎源置业有限公司-北海澜郡项目

654,712.00 元。 

（3）因 2020 年李建明、李福安和朱献峰 472,381.87 元报销款属于个人费用

不应公司承担该部分款项，调增 2020 年其他应收款 472,381.87 元，其中其他应

收李建明 257,669.40 元，李福安 62,885.92 元，朱献峰 151,826.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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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 3 月许昌市恒达澜郡项目强迫交易，调减 2020 年主营业务收

入 948,490.00 元和应收账款-许昌恒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8,490.00 元。 

（5）2021 年 3 月许昌金科未对许昌市劳动北路道路扩宽项目提供相应清运

服务，调减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 1,600.00 元和应收账款-河南崇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1,600.00 元。 

（6）2021 年 5 月许昌金科未对许昌市人民医院急诊楼项目提供相应清运服

务，调减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 48,650.00 元和应收账款-许昌国展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48,650.00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

交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涉及业绩承诺，不涉及以前年度超额分配利润，不影响

股票交易风险警示状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

计核算更为准确、合理，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

益，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进

行了审核，出具了《关于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审核报告》（编号：亚会专审字（2023）第 02160007 号），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

的专项说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信息披露指南第 2 号一定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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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对公司前期差错更正的情况。 

 

五、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

计核算更为准确、合理，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

益，且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

正。 

 

六、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为准确、合理，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没有损害

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前期会计差错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472,959,619.51 -1,307,014.13 471,652,605.38 -0.28% 

负债合计 208,459,813.99 0 208,459,813.99 0% 

未分配利润 -6,185,191.77 -1,307,014.13 -7,492,205.90 -21.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258,143,419.15 -1,307,014.13 256,836,405.02 -0.51% 

少数股东权益 6,356,386.37 0 6,356,386.37 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4,499,805.52 -1,307,014.13 263,192,791.39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前） 
-31.33% -0.08% -31.4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后） 
-32.05% -0.08% -32.13% - 



公告编号：2023-027 

营业收入 89,788,678.36 -50,250.00 89,738,428.36 -0.06% 

净利润 -103,407,210.31 -50,250.00 -103,457,460.31 -0.0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扣

非前） 

-95,886,927.31 -50,250.00 -95,937,177.31 -0.0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扣

非后） 

-98,099,775.07 -50,250.00 -98,150,025.07 -0.05% 

少数股东损益 -7,520,283.00 0 -7,520,283.00 0%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510,052,013.05 -1,256,764.13 508,795,248.92 -0.25% 

负债合计 142,144,997.22 0 142,144,997.22 0% 

未分配利润 89,701,735.54 -1,256,764.13 88,444,971.41 -1.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354,030,346.46 -1,256,764.13 352,773,582.33 -0.35% 

少数股东权益 13,876,669.37 0 13,876,669.37 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7,907,015.83 -1,256,764.13 366,650,251.70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前） 
3.39% -0.44% 2.9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后） 
-0.84% -0.48% -1.32% - 

营业收入 117,948,808.23 -1,603,202.00 116,345,606.23 -1.36% 

净利润 9,793,174.19 -1,603,202.00 8,189,972.19 -16.3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扣

非前） 

11,690,008.41 -1,603,202.00 10,086,806.41 -13.7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扣
-2,908,274.95 -1,603,202.00 -4,511,476.95 -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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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后） 

少数股东损益 -1,896,834.22 0 -1,896,834.22 0% 

 

 

七、备查文件目录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关于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审核报告》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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